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師資生甄選、淘汰、遞補及輔導作業要點 

103 年 10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 月 11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育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校教育學院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共同修業要點規定，及維持師資生之

修業品質，訂定本校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師資生甄選、淘汰、遞

補及輔導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學系師資培育生（以下簡稱師資生）名額係指本學系每學年度奉教育部核

定之師資培育名額，當有師資生喪失資格時，其師資生餘額得進行遞補。 

三、凡大學部學生經轉學（系）考試進入本學系，得於轉入學年度的第一學期，

在本學系公告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並由系主任召集相關教師組成遴

選小組，進行甄選。我的學校五省 

四、師資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師資生資格： 

(一)師資生轉出本學系者。 

(二)因故放棄師資生資格，經申請同意者。 

(三)師資生連續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不及格或操行成績未達七十分者。 

(四)因違反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情形遭記大過以上處分者。 

(五)涉入性騷擾、性侵害，性霸凌等事件，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決議，情節嚴重者。 

五、師資生名額出缺時，有意遞補師資生資格者，應於系辦公室公告申請期限內，

提出申請。申請人須填寫「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表」，並檢附前一學

年之學業成績證明正本。並由系主任召集相關教師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

查。 

六、師資生之輔導係透過本學系現有之學習輔導、生涯輔導、生活輔導等整體輔

導機制實施之。 

七、師資生任一學期之學業成績不及格或操行成績未達七十分者，由系主任組成

輔導小組提供必要之協助。 

八、在學僑生、港澳學生與外國學生(不含陸生)如依本要點規定甄選為師資生，

需取得我國國民身分證，始得參加教師資格檢定以取得我國教師證書，其

未來返回僑居地或原籍地教師資格之取得，悉依當地教師資格取得之規定

辦理。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本校學則相關規定，以及

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辦理。 

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規章負責單位：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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